签证个人资料表（每项必填）
	本人声明：

1、 本人所提供的资料以及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
2、 本人清楚递交领事馆的资料包括公证书原件、存款证明书原件等均不予退还。
3、 本人知道签证一经受理，签证费用产生。签证的最终决定权在领馆，若被拒签或退签，签证费用不予退还。
本人保证回程后马上将护照及登机牌交还领馆注销签证。 
申请人签名：             
日       期：            

	姓      名
	
	曾用名
	
	性  别
	

	婚 姻 状 况
	
	出生日期
	
	本人及父母家庭电话
（如与父母同住，请注明）
	

	当前居住地址，邮编
	
	手机及其他联系方式
	

	单 位 名 称
	
	负责人姓名及其职务

（不随本团出行的） 
	

	单 位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单位电话
	
	本人单位直线电话
	
	单位领导电话
	

	单位传真
	
	
	
	
	

	职     务
（不能写法人）
	
	进入此单位时间
	      年     月     日
	月 收 入
	元／月

	赴欧费用来源
	自费旅游□  
公司奖励旅游□  
其他□
	欧美有无亲戚朋友
	□无            □有（请说明）

	请务必如实填写有过的重大疾病病史
	   无
	年老者，有重大疾病史或体弱的，须自费购买境外救援医疗险，大约RMB300元，具体费用根据在欧洲停留的时间而定。

	家      庭      成      员（如有父母过世的情况，也仍请填写其姓名）

	称  谓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出 生 地
	工作单位
	地址及电话

	 配  偶
	
	
	
	
	

	 父  亲
	
	
	
	
	

	 母  亲
	
	
	
	
	

	 子  女
（请详细填写所有子女的情况）
	
	
	
	
	

	
	
	
	
	
	

	
	
	
	
	
	

	其 他 补 

充 情 况
	是否被欧洲申根国家拒签过？
	是□ 否□
	拒签国家及原因：

	
	与同行人的关系
	姓名：

关系：
	如不能联系到本人的情况下，可供联系的其他联系人的电话（亲戚或朋友等）
	


特别注意：如出现客人滞留不归的情况，我公司将第一时间向当地警察局及签证签发国的驻华领事馆报案。此人将永远无法通过任何途径获得欧盟成员国的合法居留权！

法国
ADS申根签证所需资料(2012-02-20日更新)

	需提供的材料
	资料说明

	护照原件
	· 请在护照最后一页持照人处上中文姓名，如有旧护照，请一并提供旧护照；如旧护照遗失，需官方开具证明；
· 请检查护照是否需要更换（送签时护照必须至少半年有效。例如：送签日期05年1月1日，护照05年5月31日或此日期前到期，就必须到公安局办理更换）

	照片
	· 请提供2寸白底彩色照片4张，3.5 cm x 4.5 cm。须是近半年内拍的（如护照上的照片是戴着眼镜的，提供的照片也必须是戴着眼镜，反之，护照上的照片不戴着眼镜的，提供的照片也必须是不戴着眼镜的，必须清晰不能是翻拍的）。

注意：不要跟护照里超过半年的签证页照片一致；

	身份证复印件
	★需复印正反两面，内容必须清晰。如提供是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必须在旅游结束之后。

	户口本原件
	户口本原件（注：本人名下所有页原件）
如为集体户口，请提供本人的户口页及集体户口的首页的复印件，加盖鲜章。

	暂住证复印件
	外领区的申请者需提供暂住证复印件；

	婚姻证明复印件
	★如已婚的请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如离婚的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在职人员
	★注：需注明申请者在公司的职位，收入,入职日期及与此次旅程相关的准假许可（同一公司的，应提供姓名清单）。公司主管签字，公司的电话，地址，，以及营业执照号码（旅行社需提供经营许可证号码).工作单位证明需打印在公司抬头纸上；


	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要有年检章）。

	离退休人员
	★退休证复印件，翻译件或退休证明原件

	在校学生
	· 在读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和 在读证明原件
· 应届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和 毕业证复印件；
需注明以下信息：学校完整的地址及电话，准假许可，学校放假时间以及学校负责人的姓名及职位。

	个人银行资产证明
	· 本人名下最近3-6月银行对账单原件；


特殊情况：

1.无业/学生 已婚：需提供配偶的在职证明原件，配偶最近3-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也可提供自己名下的对账单)

  另外，需要提供经中国外交部认证的结婚公证书；
2.未成年儿童:需要提供经外交部认证的出生公证书和经外交部认证的亲属许可公证书（未成年申请者单独出行，或与父母一方同行）
注：领区划分

1、北京领区：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内蒙古、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

2、上海领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3、广州领区：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

4、成都领区：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

5、武汉领区：湖北、湖南和江西

6、沈阳领区：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和吉林）

7、香港领区：香港和澳门

申请签证须按照护照的签发地在指定的领区申请办理签证，如果护照签发地点不属于成都领区，但有半年以上的工作或生活在本领区的，需提供亲笔书写的外领说明信及本人半年以上所在工作单位地点的证明或是暂住证。
